
開會事由：

開會地點：

聯絡人及電話：

一、

二、

備註：

國立政治大學 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政主字第109006431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10屆第7次會議

開會時間：109年10月19日(星期一)下午02時10分

 行政大樓7樓第2會議室

主持人：校長室 校長 郭明政

楊秋美 02-29393091#63230
出席者：副校長室一 副校長 朱美麗、副校長室二 副校長 王文杰、副校長室三 副校

長 趙怡、教務處 教務長 賴宗裕、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郭秋雯、總務處 總務

長 張其恆、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倪鳴香、國際合作事務處 國合長 林美香、

主計室 主任 粘美惠、歷史學系 教授 劉祥光、財務管理學系 教授 李志宏、

財政學系 教授 王智賢、會計學系 教授 陳明進、經濟學系 副教授 蕭明福

列席者：秘書處 主任秘書 林佳和、主計室 專門委員 陳姿蓉、主計室第一組 組長 郭
美玲、主計室第二組 組長 林雯玲、主計室第三組 組長 魏瑜貞、主計室第一

組 專員 葉淑怡、主計室第二組 專員 謝昶成、主計室第三組 專員 李靜華、

黃承瀚、張維倫

副本：校長室 秘書 楊兮鳳、本校各單位(電子布告欄)

 議程資料待簽核後再陳送委員。

 各單位若有提案者，請於9月22日前將提案單(於主計室網

頁->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資訊下載)送達主計室，俾

利議程彙整。除依校長指示提案者外，提案內容須簽奉

校長核可同意提會，再送主計室排入議程。依校基會第4
屆第2次會議決議，本校校基會提案原則以所需經費數額

劃分：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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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
(二)
(三)
(四)

 100萬元以下：免提本會。

 100萬元〜500萬元以下：列報告案備查。

 500萬元以上：需提案審議。

 其他奉校長指示需提案報審者。

 國立政治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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